
鑫永銓股份有限公司 

風險管理程序及運作情形 

為強化公司治理建立有效風險管理制度，以達穩健經營與永續發展，本公司「依上市上櫃

公司風險管理實務守則」及「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」相關規範訂定

「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」經董事會核准通過，作為所有部門指導原則。本公司每年並定期

依重大性原則，考量經濟、環境及社會面等公司治理議題對客戶、投資人及其他利害關係

人產生重大影響者，進行風險評估並擬定風險管理策略與計畫。 

本公司採取預防性政策進行風險管理，不僅依法建立嚴謹的內控制度，並由內部稽核部門

定期與不定期進行查核，以確保執行狀況符合規範。 

113年度本公司經董事會核准通過「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」，明確規範各風險因子的權責單

位。各單位按照風險管理程序，涵蓋風險辨識、風險評估、風險控制、風險監督及資訊溝

通，全面掌握風險範疇並採取適當的應對措施，確保相關風險得到有效管理。 

針對涉及跨部門或跨廠區的重要危機事件，本公司由董事長或其指派代表負責統籌指揮及

協調，確保應變行動迅速且高效，以降低對營運的潛在影響。 

 

風險管理之組織架構: 

一、董事會：本公司風險管理最高責任單位為董事會，核定風險管理政策與相關規範，監

督風險管理整體落實情形，確保風險有效管控。  

二、審計委員會：審計委員會為協助董事會執行其風險管理職責，目前三位成員皆為獨立

董事。下設風險管理小組，由總經理擔任召集人。風險管理小組進行公司營運風險與

新興風險的綜合評估，並每年一次向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提出風險管理運作情形。 

三、風險管理小組：由各單位最高主管擔任風險管理成員，確保營運單位確實落實風險管 

理制度，並指派單位人員擔任風險管理執行人員，及會同各營運單位相關人員，負責

落實執行風險管理程序。 

四、稽核室：為本公司隸屬於董事會之獨立單位，依據本政策與程序及各項風險管理制 

度，擬訂年度稽核計畫，並就風險管理活動之有效性，進行獨立查核及提供改善建

議，定期將稽核結果提報董事會，以幫助確保關鍵的經營風險妥善加以管理，及內部

控制制度有效地運作。 

風險管理運作情形： 

因應全球供應鏈不穩定及能源價格波動，本公司將此識別為中期風險，採取的因應方式如

下： 

一、強化與客戶及關鍵供應商的合作，建立雙向溝通機制，提升供應鏈韌性。 

二、導入節能設備及優化能源使用策略，降低營運成本與風險暴露。 

三、進行市場需求的動態分析，靈活調整生產與銷售計畫。 



風險管理程序 

管理流程 管  理  內  容 

風險辨識 本公司針對風險面進行全面辨識，範疇涵蓋策略面、營運面、財

務面、危害事件面及法規遵循面，確保各層級風險皆納入管理範

疇。 

風險評估 依據業務性質，各功能單位及地區權責單位負責界定適用範圍內

的風險管理，並進行風險事件的分析及評估。此過程包括： 

1.分析風險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及影響程度，一旦發生時，評估對 

  公司營運的潛在衝擊。 

2.對特定風險的增減因素及應對措施進行評估，並檢視可能的因   

  應方案以確保即時處理。 

風險控制及監

督 

本公司將風險控制及監督分為稽核室稽核與內部控管兩部分： 

1.稽核室 

稽核室稽核專責營運風險管理成效的成熟度評估，分階段進行審

查，涵蓋制度文件檢視、執行流程及實地訪談。 

2.內部控管 

針對各單位日常營運活動相關風險，由各單位進行風險控制執

行。 

於高風險部門或跨部門重要危機事件的機構進行專項風險評估，

並由總經理或其指派之人負責協調與監督。 

針對風險控制過程中的缺失，進行立即修正及確保其管理措施符

合規範。 

風險溝通 風險管理執行情形由風險管理最高主管或其指定之人定期向董事

會報告，每年至少一次，確保風險資訊透明並促進有效決策。 

 


